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文件
湖教科规组〔2007〕1号

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关于转发
《评选浙江省（2005--2006年度）重视教科研先进单位、教科研先进集体和教科研先进工作者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科所、部分市属学校：

现将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浙教科规组〔2007〕1号、浙江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教科院〔2007〕5号《评选浙江省（2005--2006年度）重视教科研先进单位、教科研先进集体和教科研先进工作者通知》转发你们（附后）。现就本市的评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重视教育科研先进单位的评选范围为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的评选范围为全市中小学（幼教、职成教）等各类学校（原则上在湖州市2005-2006年度教育科研先进集体中推选）；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范围为市教育局干部和领导、市县（区）教科所的专职教科人员、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教师进修学校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个人（原则上在湖州市2005-2006年度教育科研先进个人中推选）。

二、评选条件：按省里文件规定。

三、评选推荐（申报）数量：

1．重视教科研先进单位：市和各县（区）教育局均可申报。

2．教科研先进集体：各县（区）和市属学校评选推荐3个（即德清县评选推荐3个、吴兴区也评选推荐3个等）。

3．教科研先进工作者：市教育局及市属学校（单位）评选推荐5人，长兴县、吴兴区各评选推荐4人，德清县、安吉县和南浔区各评选推荐3人。

四、申报、推荐、评选办法：

1．申报单位、学校和个人需填写相应《申报表》（见附件，可在湖州教研科研网（网址：www.hujys.net市教科规划文件栏）下载，并依据评选条件写出自评报告（先进事迹材料）。《申报表》需经所在单位和县（区）教科所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2．《申报表》和自评报告（先进事迹材料）一式五份，各县（区）集中，于2007年11月15日前报送市教科所，市属有关学校由教科室直接报送市教科所（湖州市所前街77号，联系人汤有根、孙建国，电话：2057859、2022305）。

3．市教科所在收到各县（区）和市属学校（单位）的申报推荐材料后，将组织评审小组，在审核材料、适当组织实地考察基础上，按省里确定的各类名额数（即先进单位3个、先进集体10个，先进个人15个）择优评选确定，于11月30日前上报省教科院。

二○○七年十月十日

主题词：转发  教科先进  申报推选  通知                           
  抄送：市教育局及有关处（室）、各县（区）教育局                  

  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7年10月10日印发  
附件：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文件

浙教科规组〔2007〕1号

浙教科院〔2007〕5号

关于评选浙江省（2005—2006年度）重视教科研先进单位、
教科研先进集体和教科研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各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科学研究所（院）、有关高校：
为推动我省教育科学事业发展，总结和推广基层单位（学校）开展教科研工作的经验，促进教育科学更好地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发展服务，根据《浙江省教育科学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开展浙江省（2005—2006年度）重视教育科研先进单位、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和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的评选活动。现将评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1．重视教科研先进单位评选范围：各市、县（市、区）、有关高校教育行政部门。
2．教科研先进集体评选范围：全省中小学（幼教、职成教）等各类学校、省属高校等教科研部门。
3．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范围：各市、高校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和领导，各级教科研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个人。
二、评选条件（见附件）。
三、申报程序
1．采取自愿申报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
2．申报单位、学校和个人需要填写相应《申报表》一式五份（见附件），并依据评选条件写出先进事迹自评报告，经市、高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3．请各市教科规划办、高校科研处（所）审核后，将申报材料于2007年11月30日前寄（送）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310012，地址：杭州市文三路140号，联系人：盛阳荣，电话：0571—88062927）。
五、评选办法

先由各市教育局、教科规划领导小组进行初审，再由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教科院组织有关部门复审，并随机抽取部分复审合格者进行实地抽查，最终由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浙江省教科院终审并发文公布。

二○○七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
浙江省重视教育科研先进单位评选条件

1．单位领导重视教育科研。将教育科研作为单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单位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并能带头参加教育科研，承担课题研究任务。
2．科研组织机构健全。乡镇中心校以上教育机构均成立有教科所(室)的正式文件，单位领导有专人分管教科研工作，经常询问教科研情况，县(市)教科所(室)配有专职科研人员，有独立办公室。
3．科研制度完备。有开展教育科研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措施落实；有教科所(处、室)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对教育科研工作的具体要求，有教育科研工作年度总结和考核、检查制度；有课题申报、评审、成果奖励等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
4．科研管理规范。科研管理能照章办事，课题申报、论证、立项、指导、结题和成果奖励、推广等各项工作运转有序，有按时完成上级科研管理部门下达的任务，科研档案完整。
5．科研投入增长明显。教科所(处、室)有必备的办公设施和图书资料、电脑等设备，有固定的科研经费，并逐年有所增长。
6．科研工作成效明显。科研气氛浓厚，重视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教职工积极撰写论文，定期进行交流，有省级以上的获奖成果或高质量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能积极推广科研成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浙江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1．学校领导重视教育科研。将教育科研作为学校工作的重组成部分，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定期讨论全校性的科研工作，并能带头参加教育科研，承担课题研究任务。

2．科研组织机构健全。有成立教科（室）的正式文件，学校领导有专人分管科研工作，经常过问科研情况，县（市、区）教科室配有专职科研人员，学校教科所（室）配有专职的教科所所长（主任），有独立办公室。

3．科研制度完备。有开展教育科研的中长期规划和学年、学期工作计划，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措施落实，有教科室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对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具体要求，有教育科研工作的学年、学期总结和考核、检查制度；有课题申报、评审、成果奖励等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

4．科研管理规范。科研管理能照章办事，课题申报、论证、立项、指导、结题和成果奖励、推广等各项工作运转有序，有按时完成上级科研管理部门下达的任务，科研档案完整。

5．科研投入有保证。教科处（室）有必备的办公设施和图书资料、电脑等设备，有固定的科研经费，并逐年有所增长。

6．科研活动正常。教科所（室）能切实发挥“两个服务”的职能，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举办各类科研讲座；积极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定期编印科研信息资料，及时反映本地或本校的科研动态。

7．科研骨干队伍初步形成。学校教师具有科研意识，在科研知识普及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教育理论素质，热爱教育科研，能胜任教育科研需要的科研骨干队伍，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和声誉。

8．科研工作成效明显。学校科研气氛浓厚，大多数教师能承担科研课题，形成省、市、校三级课题网络，重视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教职工积极撰写论文，定期进行交流，有省级以上的获奖成果或高质量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能积极推广科研成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浙江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教育法律法规，热爱教科研工作，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

2．科研管理中成绩显著。主持、参与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规划、组织和协调工作；拟订、实施有关教育科研的规章制度，组织本级课题的申报、论证、立项、检查、评审、推广；使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制度化、规范化，运转有序，效率提高。
3．积极承担省市科研课题。重视自身的理论学习，在市级以上科研成果评审中有较高档次获奖成果，积极撰写科研论文，成为当地或学校教育科研的带头人。
4．积极指导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和成果总结，组织教师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5．积极为各级领导和教师提供信息服务，主动宣传教育科研，热心参加当地或学校教育刊物的编印，主动为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发展献计献策。
附件：

     浙江省（2005-2006年度）教育科研先进单位申报表

	单 位
	
	负责人
	

	联系地址
	
	邮 编
	

	05

至

06

年度教科研

基本情况
	教科研人员
	专职
	兼职
	合计

	
	
	        （名）
	          （名）
	        （名） 

	
	教科研专项投入
	2005年度
	2006年度
	合计

	
	
	        （万元）
	        （万元）
	      （万元）

	
	获奖成果
	省政府基教、职教成果奖
	省教科优秀成果奖励
	省教育厅基教成果奖励

	
	
	          （项）
	      （项）
	        （项）

	
	省教科立项课题
	重点课题
	年度规划课题
	合计

	
	
	        （项）
	        （项）
	       （项）

	通过教育科学课题研究，总结二年内教育教学典型经验5例（限500字）

	                                   


	先进事迹自评价报告（限2000字）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科研部门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市、高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复审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市、高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省评审组复审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浙江省（2005-2006年度）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申报表
	单 位
	
	负责人
	

	联系地址
	
	邮 编
	

	05

至

06

年度教科研

基本情况
	教科研人员
	专职
	兼职
	合计

	
	
	        （名）
	          （名）
	        （名） 

	
	教科研专项投入
	2005年度
	2006年度
	合计

	
	
	        （万元）
	        （万元）
	      （万元）

	
	获奖成果
	省政府基教、职教成果奖
	省教科优秀成果奖励
	省教育厅基教成果奖励

	
	
	          （项）
	      （项）
	        （项）

	
	省教科立项课题
	重点课题
	年度规划课题
	合计

	
	
	        （项）
	        （项）
	       （项）

	通过教育科学课题研究，总结二年内教育教学典型经验5例（限500字）

	                                   


	先进事迹自评价报告（限2000字）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科研部门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市、高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复审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市、高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省评审组复审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浙江省（2005-2006年度）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申报表

	姓 名
	
	单位
	

	职 务
	
	职称
	
	邮编
	

	先进事迹自评报告（限2000字）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市、高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复审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市、高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2007年   月   日

	省评审组复审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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